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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期間：110-03-25 ～ 110-04-25 上一筆 (1/65) 下一筆

創稿文號：1101400052 公文－公告 電子簽核

收發文號： 1100002806 收發日期： 110-03-25

分類號： 08020105 保存年限： 3

承辦單位： 教務組 承辦人： 梁海楨

密等： 速別：

聯絡人： 聯絡電話：

電子信箱： 傳真電話：

來文日期： 來(發)文文
號：

健進字第1100002806號

來(發)文機
關：

主旨： 公告本部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期中考之注意事項及老師命題公告，如附件。

依據： 一、依大學部學則第六章辦理。
 二、依健行科技大學考試規則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 一、學生成績輸入系統開放時間訂為04月19日9點至05月02日23點。
 二、請命題教師命題後，於109年04月16日前擲交教務組繕印。

 三、期中成績輸入方式，除得以分數呈現亦得以級分方式（ A 級分表示學習狀況
優良、B級分表示學習狀況尚可、C級分表示學習狀況待加強）呈現。結合合理淘
汰機制之理念，級分之給予需有一定之比例限制，A級分學生不得超過10％，C級
分學生不得少於5％，其餘則為B級分學生。

 四、未符合上述比例原則輸入成績者，請依系統要求詳述原因後亦可送出成績。
 五、為求考試公平務必請老師另行安排考試座位，並請嚴格監考。考試排考座位表

可至健行科技大學首頁→校園資訊系統→AIP系統→教學專區→教師資訊系統→下
載排考座位表完成坐位編排，並請依試場規則維持試場秩序。

 六、依大學部學則第三十七條規定：學生在校各種試卷，應妥為保管一年以備查
考，或備教育部調閱；但規定提起申訴者，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救濟程序終結
為止。學生各項成績，應妥為登錄，並永久保存。（考試卷可送交進修部教務組擬
辦：統一保管）

正本：

副本：

附件說明： (1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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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對象：機關全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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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行科技大學考試規則

中華民國 88 年 8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13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名稱 

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1條 健行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誰護考試公平及試場秩序，特訂定「健行科技大學考試

規則」(以下簡稱本規則)。 

第 2條  考生應服從監試人員之督導。

第 3條  各種考試應準時入場，入場後，應保持肅靜，遲到 15 分鐘者，不得參與考試，領卷後

30 分鐘方得離場。未依規定強行入場或出場者該科以零分計算。

第 4條  各種考試一律依照編排之座位入座，未得監試人員允許，不得擅自更動座位。未依規定

座位就座得扣減該科成績 10 分；違者經勸導不服從監試人員指示，監試人員得令離場且

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。

第 5條  為防止矇混頂替，考生必須攜帶學生證以備檢查。未攜帶學生證者如能提供身分證、駕

照經監試人員核對無誤者，始准予應試。凡未攜帶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明者，監試人員

得停止其考試，並令其退出試場。

第 6條 考試座位上，不得攜帶未經任課老師允許之書本、筆記、講義、文具、字典、計算機（含

附計算功能之計時器）、電子通訊設備及其它無關物品等等。違反者得扣減該科成績 10

分，監試人員得逕行沒收或令其退出試場。

第 7條  試題印刷不清楚得舉手發問，其有涉及答案內容者，一概不得發問。

第 8條  試卷不論有無作答，均須寫上姓名、班級及學號繳回，不得攜出場外，違者以考試作弊

論。

第 9條  考畢交卷後，應即離開考場，不得在考場周圍逗留。

第 10 條  考試時間結束(終場鈴聲響起)應即停筆，聽從監試人員指揮依序交卷出場，違者考卷作

廢。

第 11 條 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，試卷零分，並記大過一次。

一、擅自調動座位，企圖作弊者。 

二、在桌椅或牆壁抄襲答案者。

三、互相傳遞或相互交談者。

四、窺看書籍或夾帶者。

五、偷看他人試卷或以試卷示人者。

六、其它合乎考試作弊之行為者。

第 12 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予以退學處分。

一、竊取學校試題者。 

二、冒名頂替考試者。

第 13 條 種作弊行為經監試人員、任課老師或學校相關人員發現後，簽註意見，送教務處依校規

陳請議處。

第 14 條 其它各種考試事宜，未盡之處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處理。

第 15 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☆ 請老師於考試週結束二週內回覆信件，

如有特殊情況，請聯絡承辦人員 

 

 

 

於公告規定時間內，學生

填寫考試請假申請單 

未通過 

通過 

通知學生 

第一次通知任課老師 (請假初審核可) 

學生找老師商量補考形式 

第二次通知任課老師 (請假流程核可) 

任課老師安排補考 
☆ 考試請假非不可抗拒因素，補考成績採計 60 分 

☆ 補考請於考試週結束二週內完成補考，逾期將

不予受理 

任課老師回覆信件 (確認是否完成補考) 

教師成績更改申請書 (期末考) 

 

學生考試請假補考流程 

部務會議提案 

教務組更改學生成績 

通知學生 

☆ 期中考請老師自行記錄，將成績納入總成績 

☆ 成績更正申請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一個月

 

 

存檔 

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 學生考試請假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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